
談到藝術的公共收藏這個主題，除了以公共資金購買作品形成

的收藏外，最能突顯其特性的，便是當收藏的性質由私人轉變

為公共時，即使收藏本身並未有大幅度的變動，其性質和功能

定位卻產生巨大的變動。目前世界上重要的美術館及博物館，

有不少是由皇室收藏轉換而來，正是代表這樣的變動。比如法

國的羅浮宮便是如此：在法國大革命期間，法國皇室、貴族及

教會的藝術收藏，面臨空前的破壞威脅，當時的博物館籌劃

者，便將這些「私有收藏」轉化為「民族文化資產」，成為全

民共享，並獲得文化和教育上的價值；我國的故宮博物院成立

當初也是經歷過如此的地位和概念轉換。

這個由私有轉化為公有並進行公共化的過程，由於有像羅浮宮

這樣的重要皇室收藏領頭，一直是公共藝術收藏的重要基礎之

一。不過，目前有個趨勢，對這股公共化的過程可能形成反向

的作用，或至少是產生了一個新的，較為曖昧不明的區域，這

個趨勢便是「藝術銀行」（Art Bank）。當台灣新成立的文化

部最近宣佈要在 102年度「視覺藝術輔導與推廣」約 2億元預

算中撥出 7,000萬辦理藝術銀行時，藝術銀行的討論顯得更加

重要起來。藝術銀行的資金起始上是公有的，但它和傳統公共

藝術收藏的關係相比，仔細看來也有許多相異之處。透過這個

比較，我們應可將公共藝術收藏運用和地位上的新趨勢看得更

清楚。閱讀既有的案例資料，大約有以下五個重點，詳述如下：

藝術銀行
轉向私人使用的公共收藏？

文｜林志明 Lin Chi-Ming

Art Bank : Public Collection Turning to Private Use ?

一、

由收藏方向角度來看，藝術銀行的收藏不只像傳統的公共收藏

以作品的藝術價值為考量，其收藏也不只奠立於現有收藏的系

統性基礎，或是收藏機構的旨趣地位，它顯然還有其它的特

點。首先，它的收藏必然會考慮到作品是否容易出租的問題，

故會涉及到作品類型、特質。比如裝置、新媒體藝術和街頭藝

術等，本身就較難展出或是展出狀況複雜。雖然這些藝術類型

也是可以收藏，所以應可以出租。比如法國有一家民間的藝術

品出租公司，在網頁上就有強調他們有這類型的藝術作品。
1可是我們仍可推斷這些類型應該是其所有收藏中占相對少數

的，因為藝術品出租的構想一般是比較傳統的作品概念，甚至

是把它視為和空間相配合的一種「裝飾」（比如可以掛在牆壁

上的繪畫、版畫、素描、攝影，或可以放置在空間中的雕塑）。

也因此，作品本身的性質（除材質外也包括尺寸大小）、主題、

內容也多少會受到較易為大眾接受的品味甚或空間限制影響。

另一方面，作品的價格也是一個問題，因為大部分的藝術銀行

都會設定其最低與最高的出租金額（比如加拿大藝術銀行單件

作品年度租金介於 120-3,600加幣之間 2）。而此一租金的計

算往往是來自作品價格的某個百分比，比如民間公司會表明是

以作品估價的百分之六做為年租金的基本值，因而我們也可逆

推其購藏作品價格的範圍。這些考量雖然是由操作上衍生的考

量，卻也會因此而影響其收藏選擇。藝術銀行的收藏方向強烈

受其操作可行性影響，尤其是藝術銀行多被期待能自給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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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租金收入維持其運作，甚至作為其購置新作品之基金。但這

麼一來，藝術銀行的收藏形成會不會逐漸與商業型的藝術出租

公司趨近呢？

另一方面，這些被藝術銀行收藏的藝術作品，有可能轉換其地

位，比如長年租不出去的作品就可能被送回公共收藏，比如轉

贈給美術館，或是賣出，而其中甚至會以原作者為首要的賣回

對象，而某些藝術作品失去做為藝術銀行收藏地位的原因甚至

可能只是因為作者去世，而藝術銀行的收藏規範為收藏在世藝

術家之作品。3所有這些特殊的規定，都和傳統的公共收藏相

異，後者傾向於不變動其收藏地位，因為一旦藝術作品進入公

共收藏，如果改變地位再度流入市場，往往會引起非議，被認

為是在販賣國家資產。最近比利時 Bel�us銀行所引起的激烈

反應就是一個例子：此銀行之所以會打算賣出包括魯本斯、布

魯哲爾等人的畫作，其實是因為銀行本身的財務狀況及收藏政

策改變（現構想只想保留 1830年比利時獨立之後的畫作），

但因它最近被國有化（原為 Dexia銀行），比利時政府成為百

分之百的股權持有者，此計畫引起各界議論紛紛，包括線上抗

議請願活動的進行。4相對地，美國有許多大的美術館，的確

是有成批的出售甚至拍賣作品的經驗（比如紐約古根漢曾一次

出售 50件康丁斯基作品，大都會博物館也曾高價出售過梵谷

和盧梭作品給私人畫廊），但這是因為他們是以贊助者結合為

董事會，所形成的私法人性質為主的組織。它們是因為其文化

地位的重要性，因而被視為具有公共性地位。

二、

藝術銀行在設立當初，往往具有活絡市場及協助青年藝術家的

任務，所以會規範收藏主要的對象是在世的青年藝術家，而收

藏其早年作品一方面也著重其價格較低廉，因此也比較容易落

點在前述租金計算範圍內，顯然其設計有一定的機制與構想。

這構想也藉由國家或公共單位（比如地方政府）的力量，先出

資收購未成名的藝術家作品，接著以出租的方式，推動其能見

度，透過這樣的方式來協助他們。而所謂活絡市場，乃在於大

部分的購藏過程，是和畫廊等商業單位進行交易，只有在藝術

家尚未有代理畫廊時，才會直接向藝術家購買，而這樣的作法

也可以促進他們多多照顧正在冒出頭的年輕藝術家。5以上這

些設計，有其特定目標，和一般的公共收藏不同，後者或是以

現有收藏本身的系統性做為考量，或是集中在收藏單位的定位

方向上，因此兩者之間顯現出相當不同的收藏方向。

三、

當我們考量藝術銀行中收藏作品的去向（destination）時，它

和一般藝術公共收藏的對照性就會更為鮮明；因為藝術銀行出

租作品，大部分流通的作品就會走向非專業的展覽空間，比如

機構或公司中的公共空間（比如大廳），但也不排除家宅（尤

其是澳洲的例子），如此很可能引發公共收藏的再私有化問

題。在加拿大藝術銀行草創時期，首先規定只有各級政府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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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夠承租這些作品，並且需要將其佈置在人來人往的公共空

間中（如大廳或公園中）6，然而他們也逐漸地放寬，讓私人

機構與企業也可以來承租，雖然這比例在加拿大還是比較小

的。澳洲藝術銀行的興起在加拿大藝術銀行之後，但他們就沒

有這麼嚴格的規定，甚至可以租借到私人宅邸之中。這樣的做

法，雖然被認為符合澳洲私人企業組織活躍的特性，但難免

有以公共資產服務私人的疑慮。因此藝術銀行的設立、目的及

收藏方向都要非常明確，否則難以說服他人可將公共收藏做如

此的運用。而且由此看來，其收藏及經營組織以獨立單位來進

行，比如財團法人或是基金會，應是比透過公立的美術館直接

介入運作較為妥當；因為後面這個作法，等於是在傳統的組織

裡面置入了兩種不同性格的運作方式，就機構本身的健全發展

而言，容易產生問題。目前國內藝術銀行的運作討論裡，有提

議將原先文建會青年藝術家作品典藏計畫中的收藏移置作為藝

術銀行的展開基礎，甚至由國美館來直接加以進行。顯然，這

樣的提議在面對以上這些問題尚有思考不周之處。

四、

如前所述，藝術銀行的經營組織有可能獲得自給自足的能力，

比如加拿大與澳洲的例子，但這可能使組織冒上趨近商業運作

並且和民間藝術品租賃公司越來越難以區分的危險。這樣的發

展，雖然可以說是此一組織健全發展的一個指標，因為藝術銀

行可以視為一種可以有營收能力的非營利組織（其收藏具流通

能力是其命名的來源，art banking）。但這樣的發展，也可能

使得這組織因趨近商業運作而逐漸脫離原有目標，甚至和民間

藝術品租賃公司產生競爭關係。晚近羅浮宮的一系列募款行

動，包括收取借展作品回饋金，及提供分館名號收取高額權利

金等已受到法國公共收藏博物館員總協會的強力抨擊。7這個

現象反映了公共性質的組織過度傾向於商業運作所產生的問

題，雖然這種作為可以吸金成功，但這種所謂好的表現反而可

能使它偏離了原來公共服務機能及國家文化資產保存的任務，

而產生令人懷疑的狀況。藝術銀行雖然有銀行之名，但「獲利」

應該不是它主要的目標；因而這種運作考量與基本任務之間的

拉鋸，顯然是藝術銀行和一般公共收藏單位根本設計上之有所

不同所招致的結果。

五、

最後，藝術銀行可為其作品承租者提供比一般公共收藏單位更

客製化的服務，但這服務需付費。由於擺設作品的位置、空

間、照明處理等和作品的保存有直接的關係，藝術銀行大都會

設置藝術顧問人員，這些人員甚至會提供單位應選擇適合作品

的建議服務。藝術銀行的基本構想中有顧客端或民眾端的主動

性，他們不再只是到美術館中觀賞被安排好的展覽，也能主動

提供自己的空間來承納這些作品。如此一來，在公共空間中可

以經常見到藝術作品，使得民眾更接近藝術，也可激發人民增

加藝術欣賞支出的風氣（這些支出可充抵稅）。這看來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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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藝術界和觀賞者三贏的構想，不過在所謂客製化藝術顧

問服務的背後，倒是要對一個隱藏議程加以體察：比如原先加

拿大藝術銀行在 1972年創立時，其實也有將各級政府單位購

買藝術品作裝飾的支出選擇，拿回來集中到單一機構之中的作

用。8這些單位不必再決定要購買什麼作品、如何懸掛佈置它

們才適宜其機構或空間特性，所有這些工作皆交由藝術銀行代

為處理。由這角度來看，藝術銀行也是一種政府單位藝術品採

購的重新集中和專業化，它對藝術公共收藏中的中央—地方分

權產生了新的擾動。

結語

由以上這五點來看，藝術銀行的建制，雖然不立刻是把藝術的

公共收藏推向私人使用，但它的確有導向這種方向的疑慮，但

也產生了一些對於公共收藏如何受欣賞、被流通的新可能。它

的許多作為，其道理往往要回到其設立目標、宗旨才能獲得存

在理由。目前我國由文化部主導，正往邁向設立藝術銀行的路

途前進，這花費龐大的收藏及運作計畫將會如何影響藝術公共

收藏在台灣的發展，提供何種新的可能或甚至產生何種危機及

問題，值得仔細觀察和面對。

本文作者現為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形設計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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